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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江淮汽车”或“本公司”

)

吸收合并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公告已于

2015

年

3

月

3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

,

本提示性公告仅对本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相关事宜进行说明

,

不

构成对本公司投资者申报行使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的建议。

一、特别风险提示

行使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等同于以

10.12

元

/

股的价格卖出本公司股票

, 2015

年

3

月

4

日

(

本公告日前一个

交易日

),

本公司股票的收盘价格为

14.54

元

/

股

,

相对于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溢价

43.68%

。若本公司异议股东

行使现金选择权

,

将可能导致一定亏损

,

请投资者慎重判断行使现金选择权的风险。

二、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基本情况

(

一

)

异议股东

异议股东为在本公司

2014

年

9

月

5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对 《关于公司以新增股份换

股吸收合并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投出有效反对票、反对本

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并且一直持有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份直至本次现金选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

(

即

2015

年

3

月

4

日

)

收市时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

该等异议股东同时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成功履行申报程序方能

行使现金选择权

;

非异议股东的申报无效。

在本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对本公司吸收合并方案投出有效反对票的异议股份合计数为

2,010,755

股。

(

二

)

申报时间

:2015

年

3

月

5

日

8:30-12:00

、

13:30-16:00,

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

三

)

行权价格

:10.12

元

/

股。

(

四

)

申报方式

:

本公司本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采用网下申报的方式。

1

、本公司异议股东将有关证明材料

(

法人股东

:

包括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复印件、 法人股票账户卡复印件、《现金选择权行权申请书》

(

详见本公告附

件二

);

个人股东

:

包括身份证复印件、股票账户卡复印件、《现金选择权行权申请书》

)

在申报日规定的申报时

间内以传真或快递或现场方式提交给本公司

(

联系方式详见本公告

),

传真到达时间或快递方式的到达签收

时间需在有效申报时间内。上述资料提交不全的

,

视为无效申报。

2

、如以传真或快递等方式申报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

,

但未在规定期限内至本公司公告的现场签署股份

转让协议地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

,

其申报视为无效。

3

、投资者在申报过程中出现的差错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责任。

(

五

)

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时间

1

、 在申报日成功申报现金选择权的股东须在

2015

年

3

月

6

日在本公司的统一协调安排下至上海证券交

易所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2

、异议股东在现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

,

应当携带《现金选择权行权过户登记授权委托书》

(

原件

)

、《现

金选择权行权申请书》

(

原件

)

和有关证明材料

(

法人股东

:

包括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证明原件、法人股票账户卡原件

,

如非法定代表人本人现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

,

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代表还需携带授权代表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

个人股东

:

包括身份

证原件、 股票账户卡原件

,

如非个人股东本人现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

,

个人股东的代理人还需携带代理人

身份证原件、个人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

。未在规定时间内携带规定资料供本公司以及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和公证机构验证并现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及通过上交所审核的股东

,

其申报视为无效申报。

3

、在申报时间内成功申报且在规定时间内至上交所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异议股东

,

可以签署《现金选

择权行权过户登记授权委托书》

(

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

委托本公司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

续。

(

六

)

申报数量

:

1

、于申报日

,

异议股东可以全部或部分申报现金选择权。

2

、 本公司异议股东申报现金选择权股份数量的上限为该异议股东在本公司

2014

年

9

月

5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对《关于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投出有效反对票

,

且持续持有该股份至本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

(

即

2015

年

3

月

4

日

)

收市时登记在册的

,

且未被冻结、质押的股份数量。

3

、申报现金选择权的异议股东不得就其已被冻结或质押的股份申报现金选择权

;

就被冻结或质押股份

申报现金选择权的

,

其申报无效。若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被司法冻结、设定质押或第三方权利

,

被司

法强制扣划的

,

则该部分股份的现金选择权申报自司法冻结、设定质押或第三方权利、被司法强制扣划发生

时无效。

4

、对在申报日内同一股票账户进行的多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与

(

或

)

撤回

,

将以最后一次申报

(

与

/

或撤回

)

意思表示为准

,

并确认有效申报的股份数量。

5

、 股东以传真或快递等方式申报的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量与现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实际持有

的股份数量有差异的

,

以其中较低数量为准。

6

、若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

,

在向上交所和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确认、过户事宜前转

让的

,

则已转让股份的现金选择权申报无效。

(

七

)

申报联系方式和申报地点

:

1

、传真申报联系方式

:0551-62296837

2

、快递申报联系方式

:

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

176

号江淮汽车公司证券部

,

邮编

:230022

3

、联系人

:

冯梁森 王丽华

4

、联系电话

:0551-62296835

5

、现场申报地点

:

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

176

号江淮汽车公司证券部

6

、现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地点

:

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证券大厦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八

)

现金选择权的提供方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异议股东行使现金选择权

,

相当于以

10.12

元

/

股将股份出售给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九

)

行权对价的支付

异议股东成功申报现金选择权

,

并经上交所确认后

,

本公司将安排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在代扣行权相关税

费后向投资者指定的银行卡号

(

对法人股东则为银行账号

)

支付现金对价净额

,

同时本公司协助向中登公司

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该部分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过户至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三、关注事项

(

一

)

异议股东申报前应与质权人或司法机关协商解除质押或司法冻结

;

清算时仍存在质押或司法冻结

的股份

,

其现金选择权申报属于无效申报。

(

二

)

对于同一账户中的股份

,

股东可部分申报卖出。

(

三

)

本公司在现金选择权申报当日刊登行使现金选择权提示性公告。

四、费用

异议股东在办理行使现金选择权股份的转让确认及过户手续时

,

转受让双方各自按股票交易的相关规

定支付股票交易印花税、过户费等税费。提供方将根据上交所、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代扣代缴相

关税费。

异议股东在网下申报现金选择权及现场签署协议的相关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住宿费、交通费、餐饮费、

通信费等均由股东自行承担。

五、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时间安排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周二） 刊登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周三） 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周四）

１

、刊登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提示性公告

２

、现金选择权申报日，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周五）

１

、刊登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公告，股票复牌

２

、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及申报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六、风险提示

2015

年

3

月

4

日

(

本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

),

本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14.54

元

/

股

,

相对于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溢

价

43.68%

。若本公司异议股东行使现金选择权

,

将可能导致一定亏损

,

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七、后续事宜

(

一

)

本次申报有效期满后

,

本公司将另行发布申报结果公告

,

请投资者关注资金到账日。

(

二

)

刊登“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公告”后本公司股票于公告当日复牌。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5日

附件一

: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

行权过户登记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声明

:

本公司

/

本人是在对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江淮汽车”

)

异议股东现金选择

权申报委托的相关情况充分知晓的条件下委托江淮汽车办理申报行使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行权所涉及的

过户登记手续。在本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日次一个交易日

(2015

年

3

月

6

日

)

收市之前

,

本公司

/

本人保留

随时以书面形式撤回该项委托的权利。

本公司

/

本人作为江淮汽车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异议股东

,

兹授权委托江淮

汽车代表本公司

/

本人于

2015

年

3

月

6

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申报行使江淮汽

车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所涉及的过户登记手续。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为自签署日至江淮汽车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方案实施完毕之日。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在江淮汽车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对换股吸收合并议案投出有

效反对票的股份数量

委托人目前持有江淮汽车的股份数量

委托人行权的江淮汽车股份数量

委托人行权的价格

委托人收款的开户银行及银行卡号（法人股东提供银行账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法人股东填写法人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联系传真

委托人联系地址

委托人（签字确认，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适用于法人股东）

签署日期

附件二

: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异议股东

现金选择权行权申请书

声明

:

本公司

/

本人是在对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江淮汽车”

)

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行权

申报相关情况充分知晓的条件下

,

填写本申请书并同意江淮汽车将本申请书连同本公司

/

本人签署的其他异

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文件一并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行权审核和过户手续。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在江淮汽车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对换股吸收合并议案投出有

效反对票的股份数量

委托人目前持有江淮汽车的股份数量

委托人行权的江淮汽车股份数量

委托人行权的价格

委托人收款的开户银行及银行卡号（法人股东提供银行账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法人股东填写法人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联系传真

委托人联系地址

委托人（签字确认，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适用于法人股东）

签署日期

证券代码:600418� � �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2015-009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5

年

2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

单位

:

辆

二月份产销量明细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同期 增减

％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增减

％

产量

ＳＵＶ １６４８４ ３８１５ ３３２．０８ ３９８７６ ８０４５ ３９５．６６

ＭＰＶ ３１７９ ６７６１ －５２．９８ ９３９４ １５１４９ －３７．９９

轿车

５９１ ５３７２ －８９．００ ４２２０ １２８８５ －６７．２５

卡车

１４６６２ ２２３６７ －３４．４５ ３８７８０ ５１５４２ －２４．７６

底盘

７８９ １３３０ －４０．６８ ２３０７ ３６７９ －３７．２９

多功能商用车

３２１ ３７２ －１３．７１ １０５１ ７９４ ３２．３７

合计

３６０２６ ４００１７ －９．９７ ９５６２８ ９２０９４ ３．８４

发动机

２５２３６ １９８１０ ２７．３９ ６４４２６ ４６９５６ ３７．２１

销量

ＳＵＶ １８４０８ ３７２８ ３９３．７８ ４０２３１ ８６７３ ３６３．８６

ＭＰＶ ３２７３ ６４２５ －４９．０６ ８５５２ １５４７４ －４４．７３

轿车

２１０５ ４９３３ －５７．３３ ５７０９ １３２８７ －５７．０３

卡车

１４５１０ ２２１４６ －３４．４８ ３３７４３ ４５４２７ －２５．７２

底盘

８１０ １３４０ －３９．５５ ２３１２ ３６９０ －３７．３４

多功能商用车

２２５ ３７３ －３９．６８ ９５４ ８１０ １７．７８

合计

３９３３１ ３８９４５ ０．９９ ９１５０１ ８７３６１ ４．７４

其中出口

５４０３ ４０８８ ３２．１７ １０９９９ ８５７８ ２８．２２

发动机（自配）

２６２６３ ２２７６３ １５．３８ ６３５３０ ４３９１０ ４４．６８

特此公告

!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5日

证券代码:600418� � �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公告编号:2015-010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江淮汽车”或“本公司”

)

吸收合并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公告及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提示性公告已分别于

2015

年

3

月

3

日、

3

月

5

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本公司本次异议

股东现金选择权将采用网下申报的方式

,

股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3

月

4

日

(

星期三

)

。

为确保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顺利实施

,

根据相关规定

,

本公司股票

(

股票代码

:600418)

将于

2015

年

3

月

5

日

(

星期四

)

即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日停牌一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5日

证券代码:000605� � � �证券简称:渤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4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为

３０

，

００５

，

５８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３８％

；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

一、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４８１

号《关于核准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天

津市水务局引滦入港工程管理处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向天津市水务局

引滦入港工程管理处及一致行动人发行

７１

，

７６０

，

４８０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５

，

５９１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向

９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３０

，

００５

，

５８６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０．１５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０４

，

５５６

，

６９７．９０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

的费用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承销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２９４

，

５５６

，

６９７．９０

元，上述资金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到位。 经会计师事务所华寅五洲对募集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华寅五洲证验字

［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０８

号验资报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３０

，

００５

，

５８６

股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４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发行对象的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及其持股数量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对象

持有限售股

数量

（万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万

股）

冻结股数

（万股）

１

张怀斌 张怀斌

４１０ ２．１０％ ４１０ ０

２

天津滨海北辰镒泰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北辰镒泰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公司

３２０ １．６４％ ３２０ ０

３

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５００ ２．５６％ ５００ ０

４

武丽娟 武丽娟

３１０ １．５９％ ３１０ ０

５

李海英 李海英

４６０ ２．３６％ ４６０ ０

６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０ １．５９％ ３１０ ０

７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上海丹晟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３１０ １．５９％ ３１０ ０

中国工商银行—新华泛资

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９０ ０．４６％ ９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新华中小

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２ ０．１１％ ２２ ０

中国工商银行—新华行业

周期轮换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６０ ０．３１％ ６０ ０

中国工商银行—新华优选

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８ ０．２５％ ４８ ０

８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华趋势领航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９０ ０．４６％ ９０ ０

９

天津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天创博盛（天津）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７０．５５８６ ０．３６％ ７０．５５８６ ０

合 计

３０００．５５８６ １５．３８％ ３０００．５５８６ ０

注：

１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上海丹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合伙人，最

终以上海丹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参与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

２

、天津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天创博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合伙人，

最终以天创博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参与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

３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所属多支基金为参与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

三、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

（

＋

，

－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０６

，

５６１

，

２３７ ５４．６４ －３０

，

００５

，

５８６ ７６

，

５５５

，

６５１ ３９．２６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７９

，

７５５

，

６５１ ４０．９０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６

，

５５５

，

６５１ ３９．２６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１

，

９０５

，

５８６ ６．１０ －１１

，

９０５

，

５８６ ０ 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５ －１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７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８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８８

，

４２９

，

８２９ ４５．３５ ３０

，

００５

，

５８６ １１８

，

４３５

，

４１５ ６０．７４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８

，

４２９

，

８２９ ４５．３５ ３０

，

００５

，

５８６ １１８

，

４３５

，

４１５ ６０．７４

三、股份总数

１９４

，

９９１

，

０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４

，

９９１

，

０６６ １００．００

四、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承诺： 本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新增股

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限售期间，各承诺方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即在限售期内没有减持过本次发

行取得的限售股份。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３

、公司不存在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股份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4日

证券代码:002588� � �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2015-013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股东承诺不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股东高文班先生、高进华先生、井沛花女士、高

文安先生、高文靠先生、高英女士、高斌先生、密守洪先生分别出具的《关于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上

述股东承诺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起的

２４

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一、上述股东前期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价格（元）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井沛花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３８．０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７５％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３９．８３ ６

，

２３９ ０．００２％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３８．６４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７５％

高文安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３８．０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５０％

高文靠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３８．０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５０％

高 斌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３７．８７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５０％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３８．０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５０％

密守洪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３８．０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５０％

合 计

６

，

００６

，

２３９ ２．１０２％

二、上述股东目前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高文班

合计持有股份

６６

，

１２９

，

７００ ２３．１５％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

，

５３２

，

４２５ ５．７８％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９

，

５９７

，

２７５ １７．３７％

高进华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３

，

４５６

，

６６０ １５．２２％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

，

８６４

，

１６５ ３．８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２

，

５９２

，

４９５ １１．４１％

井沛花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２

，

２１９

，

７０１ ４．２８％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６７９

，

９２５ ０．９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

，

５３９

，

７７６ ３．３４％

高文安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２

，

２２５

，

９４０ ４．２８％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

，

２２５

，

９４０ ４．２８％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００％

高文靠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２

，

２２５

，

９４０ ４．２８％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

，

２２５

，

９４０ ４．２８％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００％

高 英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３

，

２２５

，

９４０ ４．６３％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

，

２２５

，

９４０ ４．６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００％

高 斌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１

，

２２５

，

９４０ ３．９３％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８０６

，

４８５ ０．９８％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

，

４１９

，

４５５ ２．９５％

密守洪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２

，

２２５

，

９４０ ４．２８％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０５６

，

４８５ １．０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

，

１６９

，

４５５ ３．２１％

三、承诺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公司股东高文班先生、高进华先生、井沛花女士、高文安先生、高文靠先

生、高英女士、高斌先生、密守洪先生分别承诺，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起的二十四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包括承诺期间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益分派产生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股份。若

上述股东违反承诺，将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自愿承担由此对公司造成的损失。

上述股东同时承诺，将严格遵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不会利用上述承诺操纵

股价，不会利用上述承诺的内幕信息买卖股票谋取私利。

四、公司董事会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履行承诺，并保证主动、及时地要求股东承担相应责任。

五、备查文件

高文班先生、高进华先生、井沛花女士、高文安先生、高文靠先生、高英女士、高斌先生、密守洪先生分

别出具的《关于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307� � �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2015-15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

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的通知于

2015

年

2

月

17

日以传真和邮件的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

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3

日在乌鲁木齐市高新区

高新街

217

号盈科广场

A

座

17

层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朱建国先生主持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转让新疆北新四方土木工程试验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审议认为

:

此项关联交易使新疆北新四方土木工程试验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在资源配置、

发展规模、人才队伍等方面得到提升

,

将有利于提高其科研及试验检测业务综合实力

,

从而推动本公司工程

技术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

符合公司自身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

,

有利于公司长远持续发展。

公司关联董事朱建国、王志民、陈刚、孙愚回避表决

,

由

5

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转让四方公司

51%

的股权

,

操作过程规范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股权转让价格公允、合理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

,

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

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该项股权转让的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回避

4

票。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3

月

5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备查文件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307� � �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2015-16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

关于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的通知于

2015

年

2

月

17

日以传真和邮件的形式向各位监事发出

,

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3

日在乌鲁木齐市高新区

高新街

217

号盈科广场

A

座

17

层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5

人

,

实到监事

5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倪志江主

持

,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

,

本次会议形成以

下决议

:

一、 审议通过 《关于转让新疆北新四方土木工程试验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经全体监事审核认为

:

此项关联交易符合公司自身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

,

有利于公司长远持续发展。转

让事项按照市场原则定价

,

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审议过程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公司监事会同意上

述事项。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细内容见

2015

年

3

月

5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备查文件

: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307� � �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2015-17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

交易事项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

拟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

,

以人民币

670.53

万

元的价格

,

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筑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兵团建科院”

)

转让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新疆北新四方土木工程试验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四方公司”

)51%

的股权。本次股权转

让完成后

,

本公司仍持有四方公司

49%

的股权。

2.

关联关系

兵团建科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兵团建工集

团”

)

的控股子公司

,

兵团建工集团持有兵团建科院

50%

的股权

,

因此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票回避

,

审议

通过了《关于转让新疆北新四方土木工程试验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

董事朱建国、孙愚、王志民、陈刚回避表决

,

由

5

名非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

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本公司上级主管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筑工程师已批准了本次交易

,

并出具了《关于新疆兵团建筑

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重组新疆北新四方土木工程试验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名称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筑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住所

:

新疆乌鲁木齐市河滩北路

57

号

注册资本

:

贰佰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

赵政卫

经营范围

:

建筑新技术、新工艺

,

新产品的研究开发

,

技术推广及技术服务

,

工程质量检测及材料试验。

2.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兵团建科院总资产

2382.75

万元

,

净资产

1955.19

万元

,

营业收

入

2268.51

万元

,

净利润

753.35

万元。

3.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兵团建工集团持有兵团建科院

50%

的股份

,

兵团建科院与本公司属同一股东控制下的

企业。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交易标的概况

名称

:

新疆北新四方土木工程试验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河滩北路

822

号

设立时间

:2002

年

11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

:

王建疆

注册资本

:

贰佰零陆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砂、石、砖、轻集料、防水材料等原料实验

,

水泥标号及有关项目试验

,

混凝土、砂浆试配及试块

强度试验

,

钢筋

(

含焊件

)

力学试验

,

混凝土非破损试验

,

简易土工试验

,

外加剂、掺和料、涂料防腐等试验

,

混凝

土抗渗、抗冻试验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

转让前四方公司为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

本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

3.

主要财务指标

:

四方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３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

１

—

９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１７

，

７３０

，

６８０．１３ １６

，

１９３

，

６１６．７５

负债总额

３

，

４８０

，

８００．９７ ２

，

４０６

，

１７８．６９

应收账款总额

６

，

９９９

，

４３１．１４ ３

，

７５７

，

９０１．０７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

诉讼与仲裁事项）

无 无

净资产

１４

，

２４９

，

８７９．１６ １３

，

７８７

，

４３８．０６

营业收入

１４

，

１１６

，

２６２．４７ ５

，

２２０

，

２８９．６８

营业利润

３

，

０５１

，

２５９．１１ ３７２

，

３２４．７８

净利润

４

，

９０２

，

１３９．０６ １

，

６３７

，

５５８．９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３６０

，

４２５．３０ ２

，

３５５

，

７９１．８１

4.

本公司不存在为四方公司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的情况

,

四方公司亦不存在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形。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新疆信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

新信德评报字

[2014] 76

号

),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7

月

31

日

,

以资产基础法评估四方公司资产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

０９１．０７ １

，

０９７．２３ ６．１６ ０．５６

非流动资产

３６５．１９ ４８２．８８ １１７．６９ ３２．２３

其中： 固定资产

２５０．３４ ２０３．７５ －４６．５９ －１８．６１

资产总计

１

，

４５６．２６ １

，

５８０．１１ １２３．８５ ８．５０

流动负债

２６５．３４ ２６５．３４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２６５．３４ ２６５．３４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１

，

１９０．９２ １

，

３１４．７７ １２３．８５ １０．４０

本次股权转让定价是以四方公司截至

2014

年

7

月

31

日净资产评估值

1,314.77

万元为依据

,

对应本次转让

的四方公司

51%

的股权

,

成交金额为

670.53

万元。

五、交易协议签订情况

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签订

,

公司将在协议签订后及时公告进展情况。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

本次股权转让

,

不涉及人员安置、债权债务转让和新增土地租赁事宜

;

2.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四方公司将变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

四方公司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发生的交

易业务往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属于关联交易

,

公司将按年度编制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计划

,

双方按照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达成交易协议

,

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七、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向兵团建科院转让四方公司部分股权旨在与兵团建科院形成优势互补

,

使四方公司在资源配

置、发展规模、人才队伍建设上得到提升

,

将有利于提高其科研及试验检测业务综合实力

,

从而推动本公司工

程技术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本次交易是公司立足自身经营基础上作出的决定

,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

;

定价原则自愿、平等

,

具

备公允性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

从长远来看

,

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八、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关联交易外

,2015

年年初至披露日本公司与兵团建科院未发生关联交易事项。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马洁、陈建国、刘涛认真审阅了上述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

,

在此基础上对本议案进行了事

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转让四方公司

51%

的股权

,

操作过程规范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股

权转让价格公允、合理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的表决程序合法

,

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该

项股权转让的关联交易事项。

十、审批情况

本公司上级主管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筑工程师已批准了本次交易

,

并出具了《关于新疆兵团建筑

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重组新疆北新四方土木工程试验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

十一、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

3.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

4.

《资产评估报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307� � �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2015-18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补助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收到补助资金

126

万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筑工程师财务局下发的《关于下拨

2014

年建工师社会保险缴费补助资金的通

知》

(

师财发

[2015]2

号

)

及《关于拨付兵团支持农业“走出去”专项资金的通知》

(

师财发

[2014]219

号

),

公司获得

专项补助资金共计

126

万元。

上述补助资金已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全部到账。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等有关

规定将上述补助资金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

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307� � �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2015-19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届监事会将于

2015

年

3

月

8

日任

期届满

,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未完成

,

为了确保相关

工作的顺利进行

,

公司决定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届监事会延期换届

,

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程序要求尽快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在换届完成之前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届监事会全体成员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职责。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000420� � �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15-05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提请召开

2015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4

、会议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

:2015

年

3

月

20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30,

会议签到时间

:13:30-14:30;

网络投票时间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20

日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3:00

—

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19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3

月

20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召开方式

: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6

、出席对象

:

①

截止

2015

年

3

月

16

日

15:00

交易结束时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③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7

、会议地点

:

公司六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改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

此议案按着累积投票方式。

其中独立董事

:

严建华、年志远

;

董事

:

金东杰、杜晓敏

注

: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巨潮网

(www.cninfo.com.

cn)

上刊登的公告

,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

股东大会方程式可进行

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手续

出席条件的股东

,

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法人单位证明

(

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和授权委托书

)

办理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二

)

登记时间

2015

年

3

月

20

日下午

13:30

起至

2015

年

3

月

20

日下午

14:30

时止。

(

三

)

登记地点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六楼会议室。

四、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卖股票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类似于填写选择项

,

其

具体投票流程详见附件。

五、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

,

投票表决时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是的一

种表决方式

,

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六、其他事项

(

一

)

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电话

:0432-63502452,0432-63502331

传真

:0432-63502329

联系地点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邮编

:132115

联系人

:

徐建国、王秋红

(

二

)

会议费用

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4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公司

)

出席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15

年

3

月

20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

身份证号

:

持股数

:

股东帐号

:

被委托人姓名

:

身份证号

:

委托权限

:

委托日期

:

附件

2: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

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一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2015

年

3

月

20

日上午

9:30

—

11:30

时

,

下午

13:

00

—

15:00

时。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

二

)

、网络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可对议案进行投票。该证

券相关信息如下

:

证券代码

:360420

证券简称

:

吉纤投票

(

三

)

、股东投票具体流程

1

、 输入买入指令

;

2

、 输入证券代码

:360420

3

、 委托价格具体如下

:

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１００

１．１

杜晓敏（非独立董事）

１．０１

１．２

金东杰（非独立董事）

１．０２

１．３

严建华（独立董事）

１．０３

１．４

年志远（独立董事）

１．０４

4

、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写报选票数。

5

、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6

、 注意事项

(1)

投票不能撤单

;

(2)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

,

不纳入表决统计

;

(3)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时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一

)

、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通过身份认证后即可进行网络投

票。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

,

填定相关信息化并设置服务密码

,

再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激活服务密码操作比照深交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业务咨询电话

:0755-

25918485/25918486,

业务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cai@cninfo.com.cn

。 亦可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证书服务”栏目。

(

二

)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

三

)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19

日下午

15:00

时

,

网络投票结束时

间为

2015

年

3

月

20

日下午

15:00

。

证券代码:000420� � �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15-06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

1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以书面或传真形式发出。

2

、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于

2015

年

3

月

4

日

9:00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3

、应到会董事

10

人

,

实际到会

10

人。会议由董事长宋德武主持

,

监事会主席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4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审议事项

:

审议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2015

年

3

月

20

日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对第七届董事会二十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改选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进行审议。

(

此内容刊登在

2015

年

2

月

8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四日

2015年 3 月 5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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